
「林文淵先生獎學金」申請辦法  

 
一、目的：本獎學金係由林文淵校友為感謝回饋母校之栽培而設立；其目的

為鼓勵水環系品學兼優之學生，特設置本獎學金，指定由校友服

務暨資源發展處為委辦單位。 
二、獎助名額：每學期發放 1 次，名額 4 名，每名新台幣 10,000 元整。 

 三、申請資格：水環系學、碩、博士生(在職生或延畢生不得申請)，學業成

績優良或有特殊表現或代表本校參加比賽成績優異。 
四、申請手續：申請人應填具申請表(含系主任、導師推薦表；未設導師者由

系主任推薦)，連同規定應繳證件於系辦限期內送至水環系，由系上收齊

申請資料，送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收轉「林文淵先生獎助學金委員

會」，未經導師及系主任推薦或逾期概不予受理。 
五、應繳證件：  

(一)前一學期成績單正本 1 份(請向教務處註冊組申請)。 
(二)300 字以內之自傳。 

六、申請時以書面為之，必要時本獎助學金委員會得面談、實地訪查。 
七、為避免某一學生獲得幾個以上之各類獎學金，由水環系學術審議委員會

會議決議，推薦得獎名單送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辦理。 
八、本辦法經「林文淵先生獎學金委員會」通過後由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

辦理，修正時同。 


